
四川省泸州市医务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精神卫生法》知识的知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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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医务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知晓情况，为卫生行政部门推进精神卫生法

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在泸州市分别选取一家综合医院和专科精神病院的 656 名医务

人员进行精神卫生法相关知识问卷调查。结果 及格率 83． 2%。专科精神病院、综合医院精神科和硕士以下学历

的医务人员得分较高(P ＜ 0． 05)。结论 泸州市医务人员对精神卫生法知识的知晓率总体较高;但综合医院医务

人员特别是非精神科医务人员以及硕士及以上人员的精神卫生法知识知晓率还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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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wareness rate of the“ Mental Health Law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in the
medical staff and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sychiatric medical staff and non － psychiatric medical staff，also to analyze the
reasons． So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ntal Health Law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Methods The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656 medical staff in a hospital and a psychiatric hospital． Ｒesults The
correct answer rate of the awareness rate of the“Mental Health Law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was 27． 4% ～ 97． 4% ． The
mean of the questionnaire score were 27． 14 ± 4． 42 points and the pass rate of the questionnaire was 83． 2% ．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
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gender ( r = 1． 549，P ＜ 0． 001) and profession( r = － 4． 887，P ＜ 0． 001) were related with the question-
naire score． Conclusion The awareness rate of psychiatric medical staff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edical staff． So more training was
needed for the medical staff in the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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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卫生问题是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

社会问题，当今全球约有 4． 5 亿人受到精神疾病的

困扰，全疾病负担近 11% 由各类精神疾病导致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推算，到 2020 年精神疾病负担约

占我国疾病总负担的 1 /4［2］。完善精神卫生立法，

促进精神卫生各项工作法治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

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于 2013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1 年来，还未见对精神卫生法知识知晓

情况的调查报道。为评价精神卫生法知识在医疗卫

生部门的普及效果，了解医务人员对该法的知晓情

况，本研究于 2014 年 2 － 4 月对泸州市 2 所医院的

656 名医务人员进行了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泸州市一家三

级甲等综合医院及一家专科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作

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 656 份，回收有效问卷

656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100%。其中综合医院 591
份(90． 1% )，专科医院 65 份(9． 9% );男性 208 人

(31． 7% )，女 性 448 人 ( 68． 3% ); 医 生 290 人

(44． 2% )，护士 366 人(55． 8% );初级职称 369 人

(56． 3% )，中 级 187 人 ( 28． 5% )，高 级 100 人

(15． 2% );精神科 99 人(15． 1% )，非精神科 557 人

(84． 9% )。
1． 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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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调查工具 采用自制的精神卫生法知晓率

问卷，其条目 均 取 自《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精 神 卫 生

法》。共 31 项，采用 1 ～ 0(正误型) 评分，总分范围

0 ～ 38 分，得分≥23 分为及格，评分越高，显示对精

神卫生法了解程度越高。
1． 2． 2 调查方法 选取 3 名精神科工作人员为调

查员，就此次调查的目的、方法、问卷使用方法和相

关知识进行培训。采用匿名调查法，分别至医院各

科室，在科室负责人的支持下集中当天在岗医务人

员统一发放问卷。发放前介绍该调查的意义及目

的，填写问卷前强调独立填写、如实填写，填写过程

中可中性释疑，并由调查员现场统一回收问卷。

1． 2． 3 统计方法 分析采用 SPSS15． 0 进行数据录

入与分析。对精神卫生法知识问卷条目的正确回答

数进行百分比的描述性统计;采用 t 检验、相关分析

和方差分析对问卷得分进行单因素分析，用线性回

归进行多因素分析。检验水准为 0． 05。

2 结 果

2． 1 正确应答率情况 正确应答率为 27． 4% ～
97． 4%。其中正确应答率 ＞ 90% 的条目包括条目

2、3、4、11、13;正确应答率 ＜ 60% 的条目包括条目

1、5、8、12、20、23、25、27、29、30。总 及 格 率 为

83． 2%。见表 1。

表 1 正确应答率分布情况(n = 656)

项 目 正确应答率(% ) 项 目 正确应答率(% )

1． 实施时间 43． 1

2． 监护人设置 91． 9

3． 用人单位预防义务

a 创造工作环境 93． 0

b 关注心理健康 94． 4

c 开展健康教育 93． 0

4． 学校预防义务

a 进行知识教育 97． 4

b 重视教师心理健康 91． 5

c 进行心理援助 95． 0

d 与家长沟通心理状况 91． 6

5． 咨询人员对的患者处理 42． 8

6． 通常情况下的送诊对象 65． 7

7． 紧急情况下的送诊对象

a 近亲属 75． 5

b 所在单位 61． 9

c 当地公安机关 88． 1

8． 精神障碍病历保存年限 39． 3

9． 应急预案中的心理援助 97． 0

10． 心理健康指导 73． 5

11． 医务人员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处理 93． 0

12． 心理咨询的执业范围 59． 1

13． 心理咨询的保密原则 92． 4

14． 适应不良者的诊断 64． 8

15． 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 72． 3

16． 疑似患者的诊断原则 74． 8

17． 接诊疑似患者的诊断原则 70． 4

18． 精神障碍的诊断原则 77． 9

19． 非自愿住院原则 71． 0

20． 监护人不同意下的非自愿住院 38． 4

21． 紧急情况下的诊断和鉴定 82． 2

22． 约束、隔离措施 83． 1

23． 精神外科手术规定 48． 5

24． 患者通讯和会见等权利的规定 70． 9

25． 自愿住院患者出院的规定 48． 9

26． 非自愿住院患者出院的规定 69． 1

27． 病历查阅、复制的规定 58． 2

28． 不得拒绝为患者治疗其他疾病 63． 6

29． 心理治疗的执业地点 27． 4

30． 心理治疗的执业范围 50． 6

31． 患者违法的法律适用规定 61． 7

2． 2 精神卫生法知晓率问卷总评分的单因素分析

不同年龄、工作性质、职称及从医年限的医务人

员问卷总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不

同性别、受教育程度、科室及医院类别的医务人员问

卷总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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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精神卫生法知识知晓率问卷总评分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调查表总得分 t /F P 因素 调查表总得分 t /F P

性别 － 3． 309 0． 001

男 26． 34 ± 4． 92

女 27． 56 ± 4． 14

年龄 0． 014 0． 906

低龄组 27． 15 ± 4． 20

高龄组 27． 19 ± 4． 68

受教育程度 6． 957 0． 001

专科及以下 27． 36 ± 4． 29

本科 27． 71 ± 4． 44

硕士及以上 26． 13 ± 4． 46

工作性质 3． 061 0． 081

医生 26． 83 ± 4． 81

护士 27． 43 ± 4． 09

职称 1． 229 0． 293

初级 27． 25 ± 4． 09

中级 27． 35 ± 4． 68

高级 26． 54 ± 5． 12

从医年限 － 0． 575 0． 566

低年限组 27． 08 ± 4． 22

高年限组 27． 28 ± 4． 67

科室 8． 241 ＜ 0． 001

精神科 30． 39 ± 3． 96

非精神科 26． 60 ± 4． 27

医院类别 － 5． 416 ＜ 0． 001

综合医院 26． 87 ± 4． 37

专科精神病院 29． 94 ± 4． 08

注:取年龄中位数 31 岁为界值分，＜ 31 岁定义为低年龄组，≥31 岁为高年龄组;取工作年限中位数 8 年为界值分，＜ 8 年定义为低年限组，≥8

年者为高年限组。

3 讨 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泸州市医务人员的精神卫

生法知晓率调查问卷得分及格率为 83． 2%，正确回

答率 27． 4% ～97． 4%。提示，医务人员对精神卫生

法知识的总体了解程度高，但对有些条目知晓率低，

如“精神卫生法实施时间”、“心理咨询人员发现可

疑患者的应对措施”、“精神障碍患者病历保存年

限”、“监护人不同意下的非自愿住院原则”、“精神

外科手术规定”、“自愿住院精神障碍患者出院的规

定”、“精神障碍患者病历查阅、复制的规定”、“心理

治疗的执业地点”和“心理治疗的执业范围”。有必

要对医务人员加强以上项目的知识普及。尤其是

“监护人不同意下的非自愿住院原则”、“自愿住院

精神障碍患者出院的规定”项目更需要加强对医务

人员的培训。近年来，我国“被精神病”事件、精神

障碍患者伤人、杀人事件时有发生，具有精神障碍的

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平等地参与社会活动是他们

的权利，同时也是一个文明社会应有的特征
［3］，对

此类条目的知晓有利于保障精神障碍患者权益。
本调查结果显示，专科精神病院及综合医院精

神科得分较高(P ＜ 0． 05)，这可能与执业范围及执

业关注点有关，因为精神科及精神专科医院就诊的

患者目的性较强，医务人员会更关注与自身和患者

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问卷评分女性高于男性，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可能是本调查对象中

护士居多有关，有研究显示
［6 － 8］

护理人员在接受教

育时受到法律知识的培训较多，提高了护理人员对

有关医疗法律法规的敏感性，另外还可能与女性在

执业行为中更为小心谨慎有关。硕士以下学历的医

务人员得分较高，可能与高学历医务人员关注科研

过多而对相关政策、法规关注过少有关。总之，应加

强对综合医院医务人员特别是非精神科医务人员以

及高学历人员的精神卫生法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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